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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1年6月21日

（2010）杭上商初字第2027号
徐望江：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忠华诉你、杭州晶贵餐饮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20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民初字第386号

李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李玮贤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半商初字第8号
杭州万兴包装印务有限公司、杨成畅：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三以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半商初
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196号
王志敏：本院受理原告周淑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商初字
第1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14号

刘军、林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冯江诉被告刘军、林海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15号

刘军、林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冯江诉被告刘军、林海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16号

刘军、林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冯江诉被告刘军、林海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民初字第2752号

郦国泉：本院受理王国富诉你劳务（雇佣）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0）杭西民初字
第27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471号

徐冬生、姚定：本院受理原告中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诉浙江中汽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及你们担保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660号

茅萌萌、茅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太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519号

陆建灿：本院受理原告王振立诉杭州华通轴承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城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陆建灿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9：00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745号
叶云：本院受理原告徐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746号
叶云：本院受理原告徐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114号

桐乡市耀依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龙
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诉杭州雏菊服饰贸易有限公司和你
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杭滨商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区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154号

陈丙：本院受理的原告全如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滨商初字第15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区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新商初字第226号

崔宣民：本院受理原告周淑娥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因无法向你等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院将由韩辉担任审
判长与审判员徐文斌、人民陪审员陈春红共同组成合议庭，
于2011年9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
院新登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710号

孙小琴：本院受理原告朱月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1年 9月26日下午15时在本院13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1009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供
电局诉你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蒋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舞英、人
民陪审员孙明霞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1年9月27日
14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建寿商初字第216号

邵金土：本院受理原告建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寿昌

信用社诉你、邵建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9月29日8时30分在建德
市人民法院寿昌法庭开庭审理。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1）杭建寿商初字第221号

杨长富：本院受理原告建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寿昌
信用社诉你、周金生、祝永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9月29日9时30
分在建德市人民法院寿昌法庭开庭审理。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1）甬东民初字第214号

鲍雪珍：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常青藤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甬东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67号

张贤能、贾妙燕：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和告知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10时（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商初字第70号

郑德儿：本院受理原告张浩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
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
（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摸准夏季行车三大脾气
为你驾车系上“ 安全带”

■通讯员彭心校

入夏以来，高速交警台州支队深入调查了
4

月份到
6

月份的事故发生情况，发现春夏季节转换期间，高速
公路上的事故形态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而且具有很强的
季节特性。

天气炎热，车子惹“火”上身
案例：5月 2

日上午， 一位来自丽水的金先生驾驶
一辆桑塔纳

2000

赶往台州游玩， 行驶至台金高速往台
州方向

63KM

处时，引擎盖突然冒烟。 金先生立即靠边
停车，打开引擎盖，拿出灭火器灭火，谁知火势过大，一
个灭火器用光了也无济于事。 幸好高速交警及时赶到，

用了
3

个灭火器后才将火熄灭，但是损失已有上万元。

提醒：乍一看，金先生的做法完全正确，其实则不
然。金先生发现在引擎盖下着火，不应立即打开引擎盖。
因为，有引擎盖遮蔽，火与空气的接触就少，火势就不会
一下子蔓延。所以，应该在引擎盖周围喷射灭火剂，随后
从车底往上喷射灭火剂，并及时报警等待处置。

多雨季节，轿车易“漂”移
案例：6月 12

日上午
8

时， 杭州的朱先生驾驶奥迪
轿车行驶至金华方向

64KM+550M

处时， 遇到大雨模糊
了视线，而且由于雨量过大，车轮遇水打滑，致使车辆失
去控制，发生了漂移，车辆多处刮擦护栏，车头损坏非常
严重。

提醒：在夏天多雨季节，司机朋友上路之前要检查刮
雨器、灯光以及空调。特别是雷阵雨天气，同一条隧道的
进出口都可能出现两重天：这边艳阳高照，那边却是大雨
滂沱。如果这时雨刮器不能正常工作，就会非常危险。

另外，雨天车内外温差较大，玻璃容易起雾，没有冷
气来除雾，视线就会很模糊。当雨量大的时候，还要开启
大灯和报警闪光灯以起到警示作用，防止追尾。在行驶
中还要注意控制车速，系上安全带。

温度过高，轮胎脾气很火“爆”
案例：5月 16

日， 一辆山东籍的重型货车行驶至沈
海高速福建方向

1617KM

时，突然左后轮爆炸，驾驶员立
即刹车，结果车子失去控制冲进了中央护栏，损失严重，

驾驶员王某受伤。

6

月
4

日下午
2

时， 吴某驾驶的轻型货车轮胎爆
炸，他立即采取刹车，致使车头碰撞了杨某驾驶的小型
客车的车身左侧，造成损失

3

万多元的交通事故，幸好
人员没有受伤。

提醒：炸胎事故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处理得当。首
先，司机上路前要检查好轮胎，发现问题要及时更换。其
次，控制车速，绝对不能超速行驶，一旦速度过高，车子
发生炸胎就很难控制。再次，在炸胎后不要立即刹车，要
保持镇定，握紧方向盘，通过抢档位利用发动机来牵制
车速，然后慢慢靠边停车。

安全警示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法官说法

案例透视 社会镜像

■通讯员叶胜男

案情回放：
1999

年至
2010

年，古某在担任慈溪
市某局领导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共收受人民币
49

万
元、美金

0.1

万元和港币
1.8

万元。

2010

年
8

月， 古某因涉嫌收受他人
房产被纪检部门调查。期间，古某主动供
述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上述犯罪事实。

同年
9

月， 公诉机关将古某诉至慈溪市
法院，认为应以受贿罪对古某进行处罚。

近日，法院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古

某有自首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以受
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9

年
6

个月。

法官说法：犯罪嫌疑人被纪检部门
立案调查，从形式上看是被动归案，但其
所交代的犯罪事实并未被办案机关所发
觉和掌握，是其自由意志的选择。因此，
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而不是被动归案。
如果其交代的是办案机关所掌握的犯罪
事实，那么只能认定为坦白或供认，而不
能认定为自首。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
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
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没有自动
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

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
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
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
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
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

具体到本案，犯罪嫌疑人古某被纪
检部门立案调查时，办案机关所掌握的
是收受他人房产这一受贿线索，但该线
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而犯罪嫌疑
古某交代此范围外的受贿同种罪行，其
行为不仅实质上符合一般自首关于自
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的两个要件，而且符
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相关规定，
应当认定为自首。

雇主无资质雇员施工受伤
雇主与分包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通讯员陈雷

案情：韩某在宁波鄞州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承包的护坡工
程中做工（该公司将工程分包给陆某），在施工时韩某右腿摔伤，

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花去医疗费
5000

余元（由陆某支付）。 事
后金属制品公司与陆某未支付误工费和护理费， 韩某遂将两被
告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

25900

元。

法院审理查明： 金属制品公司承包某单位护坡工程，后
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没有相应施工资质的陆某。 因施工方未能
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条件，韩某在被陆某雇佣施工期间摔下
受伤。

本案经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意见：原告韩某的
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合计

21000

元，由被
告金属制品公司承担

10500

元，被告陆某承担
10500

元。

评析：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
害的，发包人和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分包者没有相应
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韩某在施工期间遭受人身损害，雇主韩某理应承担赔偿
责任，但工程的发包人为了降低成本，将工程分包给无施工资
质的个人承包，从而造成大量的施工安全隐患。为防患雇员因
生产安全隐患遭受人身损害后无法实现赔偿，法律规定发包人、
分包人与承包的雇主对雇员受害承担连带责任，以充分保障雇
员受害救济权的实现。故本案中分包人金属制品公司也应与接
受分包的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奶企绑架标准
■朱慧卿画

日前，牛奶行业举办的内部研讨会上，广州奶
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认为我国现有的奶业标准全
球最低，2010调整国家牛奶质量标准时，征求地方
奶协和专家的意见，结果95%的意见都没有被采
纳，中国乳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绑架。

向纪检部门主动交代罪行是否构成自首
法官：应严格区分交代的不同情形


